
乙醇消毒液的院内谈判采购公告

我院拟对乙醇消毒液进行院内谈判采购，要求参加投标单位应是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,有能力承接本项目的企业。欢迎从事相应资质的厂家或公司报名参加。
一、采购项目规格要求如下：
	序号
	产品名称
	产品规格
（瓶）
	产品成份
	产品作用
	最高限价
（元）

	1
	95%乙醇
消毒液
	500ml
	乙醇含量为95%±5%（V/V）
	可杀灭肠道致病菌、化脓性球菌、致病性酵母菌和医院感染常见细菌
	7.5


1、报价要求
（1）本项目的采购预算为1.5万元，产品最高限价7.5元/瓶。产品最高限价为投标单位任一轮报价的最高限价，投标单位任一轮报价超过的，其报价文件将被否决。
（2）本采购项目服务期限内中标单位按其成交单价供货，供货量及批次多少不定，中标单位须无条件同意根据采购单位的需求量送货，具体送货数量以采购单位通知为准，随时供货，数量按实结算。
[bookmark: OLE_LINK5]2、服务期限
（1）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。
（2）本项目为可延续采购的服务项目，服务期限届满或服务总价达到合同金额，合同自动终止。服务期满后，在预算资金有保障、服务价格不提高的前提下，采购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可向中标单位延续采购，延续合同的期限为一年。
3、采购要求
（1）投标单位提供的产品必须为原厂原装，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（如《消毒技术规范》、《消毒剂卫生标准》等）。
（2）产品稳定性：投标单位所提供产品在未开封状态下，应在说明书规定的储存条件下保持稳定；开封后的灭菌浓度维持时间不得低于说明书中规定的时间。
（3）安全性：投标单位所提供产品应对人体和环境无毒副作用。
（4）包装要求：投标单位所提供产品包装材料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，确保产品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不受污染；包装上应清晰标注产品名称、规格、生产日期、有效期、生产厂家、等信息并贴有起始时间标签。
（5）本次采购的产品，投标单位须保证提供的产品必须是未经拆封、原厂正规合格、品质优良的产品，技术资料齐全、满足采购文件的基本要求。
4、售后服务
（1）中标单位提供的产品剩余保质期不得低于商品总保质期的二分之一。
（2）本次采购要求整体项目提供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质保期，成交产品发生问题，技术参数中有明确要求的按技术参数要求，技术参数中未明确的，中标单位须在1小时内响应，24小时内沟通解决存在的问题。
（3）投标单位应按产品“三包”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提供产品售后服务。
（4）投标单位应根据采购单位指定的地点提供供货、退换货服务，质保期内相关费用列入产品总价。
5、特定条件
（1）投标单位需提供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有效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（2）投标单位需提供生产厂家在“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信息服务平台”的备案证明截图及《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。
投标单位应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，承诺完全响应以上采购项目规格要求，否则视为无效响应。
二、报价要求：
各投标单位自行实地考查后,根据医院提出的采购项目规格要求，书面报出单价及总价等费用。投标价不能超出最高限价。
采购文件中所述规格要求，应视为保证实现本项目采购所需要的最低要求，如有遗漏，投标单位应予以补充，否则，一旦成交将认为投标单位认同遗漏部分并免费提供。
三、服务要求：
完全响应采购文件的要求，能保证产品质量，符合国家有关环保的要求，符合国家有关设备的标准。
四、交货时间：
各投标单位能承诺在接到通知后，能按医院规定的时间内交付使用。
五、交货地点：
厦门市中医院指定地点。
六、投标文件编制：
1、投标单位的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（如三证合一，只需提供营业执照）并加盖公章。
2、投标人是法人的，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投标人不是法人的，应持有法人代表委托授权书和投标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3、书面提供报价单及采购项目规格要求承诺书并加盖公章。
4、投标单位需提供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有效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5、投标单位需提供生产厂家在“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信息服务平台”的备案证明截图及《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。
6、投标单位认为需要提供的其它说明和资料。
7、投标文件编制的费用自理，采购单位不再需要支出任何费用。投标文件一式两份，放入档案袋内完好密封，封口处加盖公章，并注明所投项目名称、投标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
8、投标单位应对所提供的投标文件资料逐项加盖公章，若某项内容材料有2页以上的，应逐页加盖公章或加盖骑缝章，投标文件应装订成册，不得活页装订。所有原件备查。
七、投标截止日期：
2025年7月10日下午17：30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文件接受通过邮寄方式送达。
八、投标文件接收地点及联系：
1、地    点：厦门市中医院后勤保障部
2、联 系 人：陈小姐
3、联系电话：0592-5579626
九、确定成交候选投标单位原则
1、首次公告时，提交最后报价且未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单位在3家以上的（含3家），则按照规定确定成交候选投标单位，否则本次采购活动终止，采购单位将就该项目重新发布采购公告。
2、如本项目已经过再次公告，提交最后报价且未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单位不足3家但在1家以上的（含1家），则按照规定确定成交候选投标单位，否则本次采购活动终止，采购单位将就该项目重新发布采购公告。
十、其他
采购单位按医院有关规定成立评标小组。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。开标时间将另行电话通知。


厦门市中医院  
2025年7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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